
 2023 年上海海洋大学网球公开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3年 10 月 29 日 9:00开始 

地点：上海海洋大学室外网球场 

二、竞赛项目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三、报名及参赛办法 

参赛对象：上海海洋大学全体学生（预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此次

比赛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在校大学生不需要交报名费。 

报名：扫描“2023上海海洋大学网球公开赛”二维码进入问卷进行报名。 

 

报名完成后，再扫码加入“2023上海海洋大学网球公开赛”微信群，参加志

愿者的同学可直接进群，本次比赛相关信息将在群内进行通知。 

 



四、 竞赛办法（赛制）及竞赛规则 

1. 男、女单打赛事半决赛前采用无占先的“抢 4局”赛制，当比分为 4:0、

4:1和 4:2时获胜，当比分为 3:3时进行抢七。半决赛、决赛采用有占先的六局

决胜制，局数 6:6时采取抢七决胜。 

2. 男女子比赛采取两套赛制方案，依照报名参赛人数决定施行赛制。 

（1）参赛人数多时采用淘汰赛制，除了决赛以外的轮才均采用无占先，决

赛实行有占先 

（2）参赛人数少时采用小组赛的计分和竞赛方式 

（3）裁判提前至少 10分钟告知选手参加的对手和场地，进行签到 

3. 小组赛的计分和竞赛方式 

（1）四名球员一个小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最终名次按照积分高 低进行

排位。每组前两名选手进入淘汰赛，和另外的小组球员进行交叉淘汰赛； 

（2）若球员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诸条顺序依次判定名次：  

a. 该球员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获胜盘数的百分比； 

b. 该球员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获胜局数的百分比； 

c. 该球员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获胜分数的百分比； 

d. 抽签 

胜数 

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  Ⅹ 100% 

胜数+ 负数 

4. 比赛中，选手遇有连场，可休息最多不超过 10分钟，如遇天气影响，主

裁有权调整赛事。 

5. 所有比赛均采用国家体育局审定的最新《网球球竞赛规则》及最新规定。

如对比赛规则不清楚，请各参赛队员在上场比赛前认真学习。 

五、名次录取、计分和奖励办法 

1. 前八名颁发获奖证书，前三名颁发奖牌。 

2. 前八名的队伍按照 18、 14、 12、 10、 8、 6、 4、 2 的分数进行计

分，进入校运会团体总分中。 



六、其他 

1. 裁判和比赛监督 

（1）由网球社组成裁判委员会，由裁判委员会指派各场比赛的裁判；  

（2）裁判委员会的职责： 

a. 在比赛结束后调查参赛者对裁判判罚的投诉； 

b. 及时调查关于违规参赛的投诉,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当场比赛不得进行； 

c. 计分裁判的工作； 

d. 当裁判因某种原因不能到场或不能正常行使裁判职责时，应提前或及时

报告裁判委员会增派或调整裁判，候补裁判应由裁判委员会指派，任何人未经允

许不得擅自上场执裁。 

（3）依据《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规定》和本竞赛规程总则的规定，对弄

虚作假、冒名顶替、无故罢赛、殴斗滋事等违背体育道德和违反竞赛纪律者，取

消其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对违反裁判员纪律者将取消其裁判资格； 

（4）所有申诉须在争议发生后 24小时内书面提出，过时不予受理。 

2. 比赛的连续性及对不端行为的处罚  

（1）一场比赛应从每一次发球开始连续进行直至整场比赛结束。比赛中只

有裁判员有权暂停比赛。但有二种情况除外：第一，每场比赛的第二局与第三局

之间，允许有间歇 90 秒的休息；以此类推。第二，比赛中遇到运动员无法控制

的情况发生时，裁判可根据实际需要暂时停止比赛，双方所得分数有效，比赛恢

复时从该分数起算； 

（2）下列三种情况发生时，裁判可给予警告或违例等处罚： 

a. 运动员为恢复体力或喘息而使比赛中断； 

b. 除第二局与第三局之间 3分钟的间歇外，比赛进行中，运动员接受场外

指导或未经裁判同意擅自离开场地； 

c. 发球间隙调整时间不超过 25秒，多次超过裁判有权利判失误一分； 

d. 发球踩线算失误，若发现裁判可给予判罚； 

e. 在球落地前，若球员触网，则判触网者丢分； 

f. 运动员在比赛中故意损坏球网，以及有其他任何不利于比赛的行为。 

本竞赛规程最终解释仅归上海海洋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